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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意念，究欲憲法達成何種之任務，於解釋適用時，殊不得不就其所顯

示之價值秩序為必要之考量。茲人身自由為一切自由之所本，倘人身自

由未能獲得嚴謹之保護，則其他自由何有實現之可能！憲法第八條之規

定既應予遵守，則為求貫徹此一規定之理念，本院認其應以前開解釋之

適用，始有實現其所規定之目的之可能。爰予解釋如「解釋文」所示。

釋字第三九三號解釋（85.1.5.）

【解釋文】

憲法第十六條規定，人民訴訟權應予保障，至訴訟救濟應循之審

級、程序及相關要件，應由立法機關衡量訴訟之性質，以法律為正當合

理之規定。行政訴訟法第二十八條第七款規定「為判決基礎之證物係

偽造或變造者」得據以提起再審之訴，係指該證物確係偽造或變造而

言，非謂僅須再審原告片面主張其為偽造或變造，即應重開訴訟程序而

予再審。而所謂證物確係偽造或變造，則又以其偽造或變造經宣告有罪

之判決已確定，或其刑事訴訟不能開始或續行，非因證據不足者為限。

此乃因再審係對確定裁判之非常救濟程序，影響法秩序之安定，故對其

提起要件應有所限制。行政法院七十六年判字第一四五一號判例，符合

上開意旨，與憲法第十六條保障人民訴訟權之規定尚無牴觸。

【解釋理由書】

憲法第十六條所保障人民之訴訟權，其實現所應遵循之程序及所

應具備之要件，應由立法機關衡量訴訟之性質，以法律為正當合理之

規定。訴訟程序之目的即在發見真實，實現正義。而證據為使事實明顯

之原因，關係重大。故提出於訴訟之證物，其真偽與證明力，當事人應

於訴訟程序進行中，為適當完全之辯論，使法院判斷事實所憑之證據

臻於確實，而達裁判合於真實之目的。惟判決一經確定，紛爭即因之而

解決，法律秩序亦賴之而安定。雖於判決確定後，有為判決基礎之證物

係偽造或變造之情形者，仍得據以提起再審之訴，但此係指該證物確

係偽造或變造而言，非謂僅須再審原告片面主張其係偽造或變造，即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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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開訴訟程序而予再審。而所謂證物確係偽造或變造，則又以其偽造或

變造經宣告有罪之判決已確定，或其刑事訴訟不能開始或續行，非因證

據不足者為限，此在民事訴訟法第四百九十六條第一項第九款、第二項

設有明文規定，使提起再審之訴不致漫無限制，藉以確保判決之確定

力，維護法律秩序之安定。上開再審之要件係立法機關為平衡法律之

安定性與裁判之正確性所作之決定，應無違憲可言。

行政訴訟法於中華民國六十四年十二月十二日修正前，即五十八

年之舊法，其第二十四條原亦規定：「有民事訴訟法第四百九十六條所

列各款情形之一者，當事人對於行政法院之判決，得向該院提起再審

之訴。」既係引用民事訴訟法第四百九十六條之全條條文，而不限於該

條之第一項，足見行政訴訟之再審要件與民事訴訟之再審要件相同。

嗣該條文修正為現行法之第二十八條，雖將再審原因改為分款列舉方

式，但其中第七款：「為判決基礎之證物，係偽造或變造者」，仍為民

事訴訟法第四百九十六條第一項第九款之原文，而當時提案修正之理

由，亦僅為「參照民事訴訟法第四百九十六條及斟酌行政訴訟之性質，

改為列舉規定，俾資適用。且免將來民訴法修正變更條次或內容時，本

法即須隨同修正」等語，不具刪除證物之偽造或變造須經有罪判決確

定等有關限制之意涵。行政法院七十六年度判字第一四五一號判例謂：

「所謂為判決基礎之證物係偽造或變造者，係指其偽造或變造構成刑

事上之犯罪者而言，且此種偽造或變造之行為，應以宣告有罪之判決已

確定，或其刑事訴訟不能開始或續行，非因證據不足者為限。」符合上

開意旨，與憲法第十六條保障人民訴訟權之規定尚無牴觸。

釋字第三九四號解釋（85.1.5.）

【解釋文】

建築法第十五條第二項規定：「營造業之管理規則，由內政部定

之」，概括授權訂定營造業管理規則。此項授權條款雖未就授權之內

容與範圍為明確之規定，惟依法律整體解釋，應可推知立法者有意授

釋字第三九四號解釋




